
高雄市特定工廠登記推動員 

代訓機構培訓執行計畫 

壹、目的 

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後，鑒於未登記工廠輔導之需求殷切，為

協助未登記工廠逐步邁向合法經營之路，爰擬定本計畫，期能透過

代訓業者開設課程，讓相關從業人員更瞭解法規及實務運作，成為

本市特定工廠登記推動員，協助市民瞭解如何申請納管、撰寫工廠

改善計畫、辦理特定工廠登記及土地變更作業事宜等正確資訊。並

透過此培訓機制，提升本市推動員數量，加強行政效率，提供市民

優質服務。 

貳、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参、培訓對象與講習 

一、培訓對象：消防、會計師、記帳師、代書等或協助未登記工

廠申辦及臨登換特定工廠登記之相關從業人員。 
二、招生計畫：招生地區以高雄市為目標客群。 
三、報名方式：參訓學員逕向培訓機構報名。 
四、課程規劃：以 6 小時以上之培訓時數，課程內容為取得特定

工廠登記相關法規，所需之工廠改善實務等相關專業領域，

例如:建築、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消防安全、用地變更等

相關課程，由培訓機構自行規劃單元課程及各科別時數。 
五、結業門檻：參訓學員於修滿培訓課程後，得參與成果測驗，

測驗成績達 60 分以上者，由培訓機構發給受訓證明或結業證

書正本乙張，並於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網路媒體平台揭示

公告受訓名單，提供所需業者參考。 
六﹅證書核發與換發 
（一）推動員證書之核發：參訓學員領得講習受訓證明或結業證

明，有效期限為 2 年(證書明顯標示發證日期及到期日期)，
逾期失其效力。 

（二）推動員證書之換發：推動員得於證書有效期限屆滿前 2 個

月，回訓相關課程時數累計 6 小時，填具換證申請書，向培



訓機構申請換發推動員合格證書。 
（三）推動員之資訊公告：有關推動員之相關資訊（姓名﹅服務

單位、專業領域及聯絡電話等），經當事人同意後，主管機關

得置於網站公開宣導，俾利提供有需求之工廠業者。 
 

肆、培訓機構之作業規範 

一﹅培訓機構之遴選 
推動員培訓機構採遴選制，凡有意願之專業機構﹅學校或團

體，具有二年以上之辦學經驗，績效良好者，得提具計畫書

向主管機關申請評選為培訓機構，主管機關得成立評選小

組，就申請資格、計畫書進行書面審查(評選構面詳如附件

一)，經獲選後允其辦理推動員之課程講習訓練事宜。 
二﹅授課講師資格 

培訓課程之講師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大學校院講師以上職務，並就講授課程具相關

科系教學經驗者。 
（二）現任或曾任消防、環保、建築、會計師、記帳師、水利、

水土保持、用地變更等相關工作，且具三年以上工作年資

者。 
（三）大專以上相關科系畢業，現任或曾任消防、環保、土地主

管機關之相關業務人員或相關專業團體主管職位達三年以上

者。 
（四）其他具有專業實務背景送交主管機關認可者。 

三﹅課程教材與教學場地 
（一）培訓機構應依課程內容編寫教材內容，並由培訓機構自行

印製。 
（二）培訓講習之教學場地須經消防合格檢查及設置消防、避難

設備。 
四﹅公告開班報名資訊 

培訓機構應將講習訓練之課程內容、上課時數﹅師資背景、

報名及收費方式等相關事項，於講習前 30 天報經高雄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備查。 
五﹅培訓講習收費標準 

依行政管理實際需要明定收費項目及金額。  



六﹅培訓課程品質管考 
（一）結訓學員出席時數需超過 2/3 以上者；如發現委由他人

代理上課或簽到（退）情事者，撤銷其參訓資格。 
（二）成果測驗由各培訓機構自行命題，試題以 25 題選擇題，

試題券區分 A、B 試題，測驗成績達 60 分以上者，由培訓

機構發給受訓證明或結業證明，並於當梯次講習結束後 20 
日內造冊，送政府經濟發展局備查。測驗成績未達 60 分之

學員，培訓機構得安排補考，但補考以一次為限，由培訓機

構通知統一補考時間。 
（三）結訓合格學員清冊，應註明學員之姓名、服務單位、通訊

處、聯絡電話、專業領域、推動員講習合格證明證號及該場

次主管機關核備文號等基本資料，併上課簽到（退）紀錄等

資料彙整建立電子檔，函送主管機關備查。紙本資料責由培

訓機構自行保管至少 3 年。 
（四）培訓機構應自行製作推動員之受訓證明或結業證書，並揭

示經主管機關核備之公文字號。 

伍﹅督導及考核 

一﹅推動員資格之撤銷： 
推動員之參訓報名資料，嚴禁虛偽造假﹅任由他人冒名頂替

等情事，經查有不實情形者，主管機關得撤銷於網路平台公

告之學員名冊。 
二﹅推動員資格之廢止： 

推動員如有告知民眾錯誤資訊或法令規定、提供且錯誤資料

等違失，致生民眾權益損害或重大爭執者或提送申請件數錯

誤率過高者，主管機關得處以書面警告，受書面警告累計達

3 次者，廢止其推動員資格，並撤銷於網路平台公告之學員

名冊。 
三﹅培訓機構之解任： 

培訓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應本於誠實信用原則，並遵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妥善保護參訓人員之個人資料。如有

詐欺﹅虛偽不實或違法侵權行為，除應自行依法負責外，主

管機關並得解除培訓機構之委任。 
四﹅主管機關得不定時隨堂抽查，督導確實辦理課程。 

  



附件一 

主管機關得成立內部評選小組，就申請資格、計畫書進行書面審查

針對下列評選項目及評選標準(詳下表)進行評分： 

項

次 

評選項目 評選內容 配分 

一 計畫構想完整性 

(1) 計畫構想完整性。 

(2) 授課內容、時數規劃。 

(3) 師資背景。 

35 

二 專業服務能力 
(1) 組織架構之完整性。 

(2) 計畫執行能力可行性。 
30 

三 過去履約績效 

(1) 具有二年以上之辦學經驗 

(2) 承攬相關訓練課程委託工作經驗

及實績。 

20 

四 教學環境及設備 

(1) 擴音設備、麥克風、投影機、投影

螢幕、寫字板、投影筆及其他良好

並能供正常使用之教學設備 

(2) 訓練場所須經消防合格檢查及設

置消防、避難設備。 

15 

合計 100 

 
本案評選方式採內部書審，總分平均得分 80 分以上者可成為本計畫

培訓機構。 


